
墩集镇关于开展
“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的通知

各村民委员会、镇直各站所：

根据县安委会关于开展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总

体部署，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我镇将于 2020年 6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8:30（<当天墩集街逢集>如遇雨天

时间顺延），在全镇范围内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

动。咨询日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抗灾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为指导，围绕“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安
全生产月活动主题，重点宣传《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

产法》《消防法》《防震减灾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安

徽省安全生产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安徽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

等有关规定以及安全科普知识、应急救援知识、防灾减灾、

典型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案例等内容，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

“红线”意识，大力弘扬“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
发展理念，着力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



督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积极促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安全

生产社会治理格局，努力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营

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为确保咨询日活动顺利推进、取得

实效，现将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年 6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8:30。
二、活动地点

（一）主会场：墩集镇政府南大门东（墩集街西头）。

（二）分会场：各村村部门口。

三、活动主题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四、组织机构

为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各项筹备工

作的组织领导，成立“镇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筹备办公

室，办公室设在镇安全办公室，统一协调“咨询日”活动的各

项工作。

五、活动内容及安排

（一）主会场

1. 咨询日启动仪式。

2.现场安全咨询宣传活动。镇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在主

会场设立宣传咨询点，并安排本单位负责法制宣传工作的领

导 1名和 2—3名具有面向群众解释、回答群众问题经验的

工作人员在展位回答群众的咨询，宣传本部门的有关政策法



规知识，同时要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设立受理咨询台，开

展安全生产举报投诉案件集中受理活动。

3.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各设立咨询点的单位要编印、

制作、印刷有关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宣传资料带

至咨询日现场分发，宣传资料要切合群众需求，融知识性、

实用性、趣味性于一体。

4.设置各具特色的安全生产展板。各设立咨询点的单位

（如下）要结合“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这一主题和

本行业（领域）的有关法律法规、事故警示教育案例等内容

自行制作宣传展板，在咨询日当天展出。展板重点内容：安

全办（重点宣传宣传燃气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安全

科普等知识），中小学（重点宣传中小学生防交通事故、防

溺水、防火灾事故等事故预防知识），住建所（重点宣传宣

传征迁控违安全、防坠落、防坍塌、防打击、防机械伤害、

防有限空间中毒窒息和建筑施工安全防范知识等），市场监

管局（重点宣传商贸服务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及安全防范、宣

传电梯、压力容器、场内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等知

识），派出所（重点宣传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及事故防范、交

通出行、大型群众性集会事故防范、防范公共安全事件、宣

传危化品道路运输安全、城乡公交安全、路政设施管护、打

击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宣传水上交通安全知识等），文化站

（重点宣传歌厅、网吧等娱乐场所安全知识、旅游安全知识），

农机站（重点宣传农机作业安全知识、农机安全事故警示教



育案例），水利站（重点宣传水利设施建设、运行、维护管

理等方面安全知识），卫生院（重点宣传职业健康知识），司

法局（重点进行法治宣传），农经站（重点宣传秸秆临时堆

点安全知识等），社保所（重点宣传工伤保险、工伤事故仲

裁、维权等知识），供电站（重点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知识、

防触电安全知识）等。

展板制作要求：各参展单位制作一块，240cm（长）

×120cm（高），版面要求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设计新颖、

图文并茂。

（二）分会场

各村参照主会场活动内容，结合各自实际，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七、活动议程

（一）启动仪式。

（二）派出所进行应急器材展示、现场灭火演示、消防

车应急操作展演。

（三）卫生院进行溺水、煤气中毒病人的现场应急救护

演练。

（四）参观宣传教育展板、参加现场咨询宣传活动。

八、相关要求

（一）“咨询日”活动是“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重要内容，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积极参与，专人



负责，认真按方案要求落实好相关工作，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并取得实效。

（二）主会场活动场地及现场环境布置，由镇安全办负

责落实，所需桌椅由安全办负责统一提供。

（三）展板由各设立咨询点的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尺寸规

范制作，并于 6月 17日上午 7:50以前有序摆放至指定位

置。

（四）请派出所安排执法人员提前做好活动场所以及社

会车辆及其他物品的清理工作，做好主会场及周围道路的交

通秩序管控工作。

（六）参加主会场活动单位及人员务必于 6月 17日上

午 8:00前到场，配备执法服装的单位统一着制式服装、其

他单位一律着正装参加活动。

墩集镇人民政府

2020年 6月 15日


